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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申报承诺书
本企业自愿承诺：
知悉《馆陶县重点企业市场开拓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2023年重点企业开拓市场专项资金申报指南》的相关规定和申请条件，所有申报材料均真实、合规、有效，近三年内无严重违法违规、虚报瞒报、骗取专项资金、且同一项目未重复申领财政资金、截留或挪用专项资金等情况。如出现申报材料与实际不符或未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等情形的，自愿根据相关规定承担不利后果及法律责任。

企业名称(盖公章)：
日期： 年 月 日

